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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3� � � � � � �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3-020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金得邦” ），瑞金得邦是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瑞金得邦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亿元，其中5,000万元为

置换公司于2023年3月9日对瑞金得邦为期1年的5,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瑞金得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亿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瑞金得邦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92.61%，同

时本次担保期限为5年，2024年4月11日之后本次担保的有效性将根据公司未来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对瑞金得邦的担保额度计划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金得邦因经营需要，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称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 ）申请一系列授信业务，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人民币/外币贷款、银

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银行保函（担保）、备用信

用证、账户透支、出口打包放款、进口开证、提货担保、进口代付、进口押汇、出口押汇（包括

出口商业发票融资）、福费廷、保理、发票贴现、贷款承诺、拆借和回购、委托贷款、委托债权

投资、非标准化渠道融资类业务、信用卡授信业务（包括信用卡消费、取现、信用卡消费分

期、信用卡现金分期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及其他本外币表内外授信业务（包括或有债权

业务），期限自2023年3月9日起至2028年3月9日止，其中2024年4月11日之后本次担保的

有效性将根据公司未来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对瑞金得邦的担保额度计划而定。

公司为瑞金得邦在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的前述业务提供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5,000万元为置换公司于2023年3月9日对瑞金得邦为期1年的5,

000万元的担保），并于2023年3月9日与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

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3月9日和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同意为子

公司提供等值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担保， 其中为瑞金得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

元的担保。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1日和2023年4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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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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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2.61% 5,000 5,000 3.00% 5年 否 否

注：本次公司为瑞金得邦担保合同总额为1亿元人民币，为期5年，其中5,000万元为置

换公司于2023年3月9日对瑞金得邦为期1年的5,000万元的担保。 同时，2024年4月11日之

后本次担保的有效性将根据公司未来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对瑞金得邦的担保

额度计划而定。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81586589026X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1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点：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大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聂李迅

经营范围：节能灯及照明电器、电子产品制造，销售；照明生产设备及本企业场地租赁；

自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瑞金得邦资产总额48,489.57万元，负债总额44,905.76万元，

净资产3,583.81万元，营业收入173,922.97万元，净利润15,903.7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3年3月31日，瑞金得邦资产总额55,850.74万元，负债总额 49,603.74万元，

净资产6,247.00万元，营业收入45,921.21万元，净利润2,663.19万元（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保证人：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瑞金市得邦照明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5年

担保金额：10,000万元

保证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

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

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

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

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

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瑞金得邦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其

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瑞金得邦授信额度多年来均未全额使用，且瑞金得邦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

信情况和履约能力，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预计额度范围内。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情况良好，担保风

险可控；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3,500万元（均为对子公司的

担保，含本次披露的10,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08%，其中上

市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3,5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08%。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7900BY23C620BN

证券代码：600835、900925� � �证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B股 公告编号：2023-014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东怡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6,959,79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3,169,88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3,789,9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3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09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万忠培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

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长刘平先生、独立董事桂水发先生因公务原因未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丁炜刚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095,483 99.9863 12,906 0.0023 61,500 0.0114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884,193 99.9866 14,106 0.0024 61,500 0.011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083,483 99.9840 24,906 0.0045 61,500 0.0115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872,193 99.9845 26,106 0.0046 61,500 0.0109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083,483 99.9840 24,906 0.0045 61,500 0.0115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872,193 99.9845 26,106 0.0046 61,500 0.0109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095,483 99.9863 12,906 0.0023 61,500 0.0114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884,193 99.9866 14,106 0.0024 61,500 0.0110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

金红利人民币4.30元（含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56,983 99.9976 12,906 0.0024 0 0.0000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945,693 99.9975 14,106 0.0025 0 0.0000

6、议案名称：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095,483 99.9863 12,906 0.0023 61,500 0.0114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884,193 99.9866 14,106 0.0024 61,500 0.0110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144,983 99.9954 24,906 0.0046 0 0.0000

B股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6,933,693 99.9953 26,106 0.004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91,073,5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2,083,397 99.9752 12,906 0.0248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46,892,239 99.9724 12,906 0.0276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191,1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3,788,710 99.9949 1,200 0.005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364,035 99.9121 1,200 0.087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2,424,6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75,810,607 99.9003 14,106 0.0185 61,500 0.0812

2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5,798,607 99.8845 26,106 0.0344 61,500 0.0811

3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5,798,607 99.8845 26,106 0.0344 61,500 0.0811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5,810,607 99.9003 14,106 0.0185 61,500 0.0812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75,872,107 99.9814 14,106 0.0186 0 0.0000

6

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5,810,607 99.9003 14,106 0.0185 61,500 0.0812

7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5,860,107 99.9655 26,106 0.0345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春晗、包诗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

议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519�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475,2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2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

议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宋剑锐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益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杨敏女士、副总经理徐月霞

女士、吴志忠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24,222 99.9639 38,300 0.0270 12,700 0.009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41,700 0.029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24,222 99.9639 51,000 0.036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3-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46,222 99.9795 29,000 0.02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399,622 99.9465 51,000 0.0360 24,600 0.017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08,922 99.9531 41,700 0.0294 24,600 0.017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433,522 99.9705 29,000 0.0204 12,700 0.00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791,250 97.7250 41,700 2.2750 0 0

6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

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1,781,950 97.2176 51,000 2.7824 0 0

7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3-2024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803,950 98.4179 29,000 1.5821 0 0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3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1,757,350 95.8755 51,000 2.7824 24,600 1.3421

9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791,250 97.7250 29,000 1.5821 12,700 0.6929

10

关于公司预计2023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766,650 96.3829 41,700 2.2750 24,600 1.34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吴明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69� �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9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安居路17号院3号楼石头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097,8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097,8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5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5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昌敬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孙佳女士、蒋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副总经理全刚先生、钱启杰先生及财务总

监王璇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8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8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8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8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618 99.9989 280 0.001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618 99.9989 28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618 99.9989 280 0.00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618 99.9989 280 0.00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97,618 99.9989 280 0.001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1,600,0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559,2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938,250 99.9855 280 0.014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913,760 99.9693 280 0.030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24,4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

案》

4,497,519 99.9937 280 0.0063 0 0.0000

7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4,497,519 99.9937 280 0.0063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4,497,519 99.9937 280 0.0063 0 0.0000

9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4,497,519 99.9937 280 0.006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8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7、8、9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7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出席会议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金、王俊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 � � � �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3-028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

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1102号建滔诺富特酒店1楼临空厅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浩樑先生因公无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董事张韵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21

人，代表股份249,165,3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11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股份136,253,3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84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9人，代表股份112,911,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826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5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84％；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0％；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3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845％；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843％；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1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2.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5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84％；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0％；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3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845％；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843％；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1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3.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5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84％；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0％；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3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845％；反对5,

324,7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843％；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1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4.00�《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5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84％；反对5,

24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2％；弃权26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3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845％；反对5,

247,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474％；弃权26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68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5.00�《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23,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58％；反对5,

356,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96％；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287％；反对5,

356,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402％；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1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6.00�《关于向相关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16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24％；反对4,

598,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5％；弃权40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40,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899％；反对4,

598,2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1903％；弃权40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198％。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7.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096,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7％；反对4,

741,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0％；弃权32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73,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9716％；反对4,

741,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4456％；弃权32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28％。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8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04％；反对5,

0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74％；弃权40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61,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2380％；反对5,

07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423％；弃权40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198％。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议案9.00�《关于增补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12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74％；反对4,

85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80％；弃权18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02,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0233％；反对4,

853,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456％；弃权18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311％。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泰元、罗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 � � � �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3-026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14:3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光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1人，代表股份数量196,649,08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8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5人，代表股份数量196,591,0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6人，代表股份数量5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8人，代表股份数量11,412,4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表股份数量11,354,4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6人，代表股份数量5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78％。

3、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613,28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76,6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63％；反对35,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7％；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闫法臣、张婷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股字[2023]C0079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